


中信信托·新价值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认购指引

一、签署合同并提交相关资料
(一)签署《中信信托新价值2期信托计划》（客户留存、信托公司留存各1本）
包括《资金信托合同》贰份；《认购风险申明书》贰份；《客户调查问卷》贰份。
1、提交身份证、军官证、港澳台地区通行证（持国外护照人士不能购买此信托产品）；
2、《资金信托合同》签字页：
（1）委托人如为自然人填写个人姓名，为法人填写公司名及法人代表名。
（2）通讯地址：填写能收到信函的地址和正确的邮编，手机必须填写。
（3）电子邮件：用于接收产品月度运作报告及其他内部资料。
（4）信托利益分配账户：填写委托人所希望使用的银行卡或存折信息。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开户名称、认购款汇款人名称、信托计划签署人名称必须保持一致。
（5）信托合同金额：仅填写认购金额，不包含认购费。
3、《认购风险申明书》签字页：委托人申明必须委托人本人抄写，不可涂改。
4、所有的日期暂不填写。（中信信托会在收到合同后根据汇款人到帐日补齐日期）
5、在填写和签署信托计划时，必须用黑色签字笔填写所有内容。

二、缴纳认购款

	        账户名：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         开户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        账  号：110902536410559



1、银行汇款时，汇出款项的账户名与认购产品的委托人名字必须保持一致； 
2、银行汇款时，汇款金额为“认购金额+认购费”；
例：某客户认购200万元
划帐金额＝200万+2万＝202万元
3、银行汇款时，需在汇款单备注栏填写投资者姓名和资金用途。如“XX 认购新价值2期XX万”（不包括认购费）；
4、请保管好汇款凭证的原件。
备注：机构签约需提供资料，见信托合同第11页。
 (二)需提交资料(个人客户请附上签名，机构客户附盖公章)：
1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一式两份，亲笔签名，并注明“XX新价值2期XX万”。
2、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一式两份（须与汇款账号一致；该卡折作为信托利益分配账户，在赎回信托产品前请勿销户），若卡号或存折号不清晰，请在空白处重写帐号并签名)，亲笔签名，“XX 认购新价值2期XX万”。
3、汇款凭证复印件一式两份，注明“XX 认购新价值2期XX万”，亲笔签名。
三、温馨提示：
1、广东新价值客服部专线：020-38780812   38780920。
2、净值查询：
   短信方式：每周向信托产品持有人发送参考净值；
   网站查询：新价值公司网站：www.newvalue.com.cn/
              中信信托网站：http://www.ecitic.com/citict
3、中信信托·新价值2期为每月25日（遇节假日提前）；投资人可在每月开放日进行认购、追加与赎回, 不受封闭期限制；业务办理请提前10天来电预约。


公司地址：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16层  邮编：510623   传真：020-38780926

